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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做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方便人民群众就

近办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法律规定，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80号）

要求，顺应民办学校（含校外培训机构，下同）办学实际需

要，现就进一步做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以下简称办学许

可证）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教发厅〔2020〕5号

文 件教 育 部 办 公 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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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学许可证由教育部、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根据技术标准（附件 1），按照职责

分工和实际需要分别组织印制。各省级有关部门应于每年 1

月底前，将上一年度办学许可证的印制（含样本、数量、编

号等）和发放（含民办学校名称、编号、办学许可证相关信

息等）情况，按照业务指导关系分别报教育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备案。

二、办学许可证分为正本和副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且编号一致。

三、办学许可证由民办学校审批机关依据填写规范（附

件 2），准确、清晰、规范填写，不得涂改。

四、审批机关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应当在作出批

准决定的同时发放办学许可证。其中，独立学院的办学许可

证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发放。

五、民办学校应当将办学许可证正本放置在民办学校主

要办学场所的醒目位置，并按照办学许可证载明的内容开展

教育教学活动。

六、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事项变更的，应在变更发生后

30 个工作日内向审批机关提出换发办学许可证的申请。其

中，变更事项依法需审批的，应当同时提出申请。审批机关

应当在作出同意变更决定的同时，一并换发办学许可证。

七、民办学校应在办学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 60 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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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向审批机关提出换证申请。逾期未提出申请的，审批机

关可在有效期届满 60 个工作日后注销办学许可证并向社会

公告。

八、民办学校终止办学的，应当向审批机关交回办学许

可证。

九、办学许可证遗失的，民办学校应当立即公告，并及

时向审批机关申请补办。办学许可证毁损的，可凭毁损的原

办学许可证到审批机关申请换发。

十、各地要大胆创新，积极探索，着力推进“互联网+政

务服务”，因地制宜开展“电子证照”试点。要进一步精简流程，

强化办学许可证的规范管理，确保各项工作稳妥有序推进。

十一、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修订和换发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通知》（教发厅〔2018〕

2号）同时废止。

附件：1.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技术标准

2.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填写规范

教育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2020年 7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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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技术标准

1 规格

1.1 正本规格为大 8 开、29cm×40.1cm（误差不超过

±0.3mm）。

1.2 副本规格为大 16开、14.4 cm×20.9 cm（误差不超过

±0.3mm），双横开式样，共 2页。

1.3 副本封面、封底为高档磨砂革，颜色参看样本。

2 设计要求

2.1 正本

2.1.1 正面图案：由花边和浮雕底纹组成，花边采用纽

索式组合花边元素，单元连续生成；浮雕底纹采用满版“民办

教育”文字内容，生成渐变效果浮雕底纹。颜色为专色印刷配

值，参看样本。

2.1.2 正文内容：上第一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

全长 12.1cm，字高 1.4cm，字样位置左右居中，字顶距证书

上成品边 5.5cm，字样为烫金宋体凹字；上第二行为“民办学

校办学许可证”，全长 15.7cm，字高 1.4cm，字样位置左右居

中，字顶距证书上成品边 7.4cm，字样为烫金宋体凹字；第

三 行 为 “ 教 民 □□□□□□□□□□□□□□□ 号 ” 或 “ 人 社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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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全长 11.7cm，字高 0.6cm，字样位

置靠右，距证书右成品边 4.5cm，字顶距证书上成品边 9.7cm，

字样为普通黑色宋体；主要内容包括“名称、地址、校长、学

校类型、办学内容、主管部门、有效期限”等，每组词加“：”，

全长 3.2cm，字高 0.7cm，字样位置靠左距离页边 5.4cm，每

行相距 0.65cm,首行字顶距证书上成品边 12.1cm；落款“发证

机关（章）”，全长 3.9cm，字高 0.6cm，字样位置靠右，距

右成品边 10.8cm，字顶距证书上成品边 23.4cm；右下角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或印制单位）制”，证书编号“No.印制

年份 0000001”，全长 3.5cm，字高 0.3cm，字样位置靠右距

右成品边 5.6cm，字顶距证书上成品边 27.9cm。

2.1.3 无色荧光防伪图案：团花位置离左边距 4.7cm,

距上边距 4.3cm,团花横宽 6.5cm,高 5cm。采用多层组合式纽

索团花，团花上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或印制单位）制”

文字，字体参看样本。

2.1.4流水号码：右下方为流水号码，字体为英文 Arial

字体。字样位置靠右距右成品边 5.78cm,字顶距证书上成品边

27.8cm。

2.2 副本

2.2.1 封皮：副本封面、封底为高档磨砂革，色度均匀，

颜色参看样本，伸拉负荷强。

2.2.2 封面图案：上第一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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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cm，字高 1.1cm，字顶距证书上完成边 3.6cm；上第二行

为“民办学校办学”,全长 7.6cm，字高 1.1cm，字样位置左右

居中，字顶距第一行 3cm，字样参看样本。

2.2.3 封面图案：中为“许可证”，居中竖排，全长 5.6cm，

字宽 1.5cm，字间距 0.8cm；“（副本）”字样居中横排居于“许

可证”之下 1.1cm，全长 2.8cm，字高 0.8cm，字样参看样本。

2.2.4 封面图案：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或印

制单位）制”，全长 9.4cm，字高 0.7cm，字样位置左右居中，

字底距证书下完成边 2.8cm。

2.2.5 封二内容：第一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长

6.7cm，字高 0.8cm,字样位置左右居中，字顶距证书上完成边

2.1cm；第二行“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全长 8.8cm，字高

0.8cm，字样位置左右居中，字顶距证书上完成边 3.15cm；

第三行“（副本）”，全长 1.4cm，字高 0.5cm，字样位置左右

居 中 ， 字 顶 距 证 书 上 完 成 边 4.5cm； 第 四 行 “教 民

□□□□□□□□□□□□□□□号”或“人社民□□□□□□□□□□□□□□□号”，

全长 8.6cm，字高 0.4cm, 字样位置靠右距离中缝 1.2cm，字

顶距证书上完成边 5.5cm；正文内容包括“名称、地址、校长、

举办者、学校类型、办学内容、主管部门、有效期限”等，每

组词加“：”，全长 2.1cm，字高 0.5cm，字样位置靠左距离页

边 1.2cm，每行相距 0.5cm,首行字顶距证书上完成边 7.4cm；

落款“发证机关（章）”，全长 3.1cm，字高 0.5cm，字样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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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右距中缝 4.1cm，字顶距证书上完成边 16.6cm；最后一行

“备注：”，全长 1.1cm，字高 0.5cm，字样位置靠左距页边

1.2cm，字顶距证书上完成边 18.6cm。

2.2.6 封三内容：第一行“年度检查情况”，全长 5.1cm,

字高 0.7cm，字样位置左右居中，字顶距证书上完成边 1.9cm；

正文内容为两列四行的空白表格，表格宽 11.8cm,高 16.2cm，

行高 4.05cm，列宽 5.9cm，表格居中放置，表格顶端距证书

上完成边 3cm；右下角为证书编号“No.印制年份 0000001”，

全长 3.6cm，字高 3.8cm，字样位置靠右距页边 2.8cm，字顶

距证书上完成边 19.7cm；表格内框线由微缩文字“MBXX”循

环填充，字高 0.3mm，字母排列方向参看样本。

2.2.7 微缩防伪：除封三中表格内框线由微缩文字

“MBXX”循环填充以外，在封三第一行“年度检查情况”的

“查”字中的“曰”字里面的一横，由微缩文字“MBXX”成组。

两处微缩文字字高均为 0.3mm。

2.2.8 无色荧光防伪图案：团花位置离左边距 2.5cm,

距上边距 15.5cm,团花横宽 6.5cm,高 5cm。采用多层组合式纽

索团花，团花上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或印制单位）制”

文字，字体参看样本。

2.2.9 封四内容：第一行标题为“说明”，全长 2.1cm，

字高 0.6cm，字样位置左右居中，字顶距证书上完成边 4.3cm；

正文为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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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是民办学校

依法开展办学活动的证件。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分正本和副

本，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正本应放置在学校主要

办学场所的醒目位置。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不得伪造、

变造、买卖、出租、出借。除发证机关外，其他任何单位和

个人均不得扣留、收缴和吊销。

4.学校应在许可的办学内容内从事办学活动。

5.管理机关根据年度检查情况加盖年度检查戳记。

6.学校注销时，应交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

许可证》正、副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被发证机关吊销后即自行失效。

2.2.10 正文宽度 10.8cm,高度 8.3cm，字高 0.4cm,行间距

0.3cm，悬挂缩进 0.5字符，首行顶端距证书上完成边 5.9cm。

2.2.11 封面和封四的图案、字样均为烫金凹字。

2.2.12 证书内页其它文字内容参照样本，文字图案必须

清晰，布局合理，文字工整、规范，证书边缘无毛茬。

3 印制要求

3.1 正本

3.1.1 产品外观：套印准确，版心居中，裁切尺寸精准；

外观干净整洁，无折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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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正面图文：采用矢量线条作为底纹，颜色为专色

印刷配值，版面干净，无明显的脏迹；图文色彩鲜艳饱满，

文字清秀，色彩真实和谐，颜色色相应与样本基本保持一致。

3.1.3 烫印文字：文字完整、清楚；烫印图文完整清晰、

牢固、位置准确，无明显虚烫、糊版、脏版及砂眼。

3.1.4 防伪：防伪图案需采用矢量线条制作，边缘光滑

清晰；无色荧光防伪图案在紫光灯照射下呈鲜红色荧光反

应。

3.2 副本

3.2.1 产品外观：外观干净整洁，无折皱，不变形，裱

糊牢固；套印准确，版心居中，裁切尺寸精准。

3.2.2 封二、封三图案：采用矢量线条作为底纹，颜色

为专色印刷配值，颜色色相应基本符合提供的样本，版面干

净，无明显的脏迹。

3.2.3 封二、封三文字：文字完整、清楚，位置准确。

3.2.4 封面、封底文字：文字完整、清楚，位置准确；

烫印图文完整清晰、牢固，无明显虚烫、糊版、脏版及砂眼。

4 样本

样本参照教育部 2019年印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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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填写规范

1. 名称：填写民办学校全称。其中，营利性民办学校除

填写学校全称外，还可以填写经审批机关核准的办学简称。

2. 地址：填写民办学校办学场所的详细地址，有多个办

学地址的，需逐一填写。

3. 校长：填写经学校决策机构聘任、符合法定任职资格

的校长姓名。

4. 举办者：填写经审批机关核准举办民办学校的社会组

织或者个人的规范名称（姓名）。联合举办民办学校的，按

联合办学协议中明确的出资额为序，由多到少，逐一填写。

以捐赠方式举办或无举办者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举办者可

空白或填写“无举办者”。

5. 学校类型：填写审批机关批准的学校类型，包括：幼

儿园、普通小学、成人小学、普通初中、职业初中、成人初

中、九年一贯制学校、完全中学、普通高中、十二年一贯制

学校、成人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

业高中、技工学校等）、本科院校（大学、学院、独立学院、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等）、高职（专科）院校、成人

高等学校、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校外培训机构、职业资格

培训机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

6. 办学内容：填写审批机关批准的层次、类型、形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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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包括学前教育、初等教育、初级中等教育、高级中等教

育、高等教育（主要指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

教育培训、职业培训等，类型包括普通、职业、成人，形式

包括全日制和非全日制。

7. 主管部门：填写依法履行管理职责的教育行政部门或

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全称。

8. 有效期限：填写审批机关批准的办学许可证有效起止

日期，应具体到月。有效期应当与学校实施的各级各类教育

修业年限一致，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一般不超过 6年，

实施学前教育、非学历高等教育、校外培训或者职业资格培

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机构一般不超过 3年。

9. 发证机关（章）：填写审批机关全称。

10. 编号：15位数，其中：

（1）第 1位数为审批机关代码：“0”为教育部，“1”为地

方人民政府，“2”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3”为各地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2）第 2—7位数为学校所在地的国家行政区划代码；

（3）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学校，第 8 位数为学

校类别代码：“0”为本科层次及以上教育学校，含普通本科学

校、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独立学院等；“1”为专科层

次教育学校，含高职（专科）学校等；“2”为其他高等教育学

校，含成人高等学校、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等；“3”为高级中

等教育学校，含普通高中、成人高中、普通中专、成人中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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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等；“4”为初级中等教育学校，含普通初

中、职业初中、成人初中等；“5”为初等教育学校，含普通小

学、成人小学等；“6”为学前教育学校，含幼儿园等；“7”为

校外培训机构；“8”为其他，含一贯制学校、完全中学等；

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职业资格培

训机构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第 8位数为批准的培训层次代

码：“1”为职业资格（职业技能）一级（高级技师），“2”为

职业资格（职业技能）二级（技师），“3”为职业资格（职业

技能）三级（高级工），“4”为职业资格（职业技能）四级（中

级工），“5”为职业资格（职业技能）五级（初级工），“6”

为其他非等级培训；

（4）第 9—14位数为学校排序；

（5）第 15位数为民办学校法人类型：“8”为非营利性民

办学校，“9”为营利性民办学校。“0”为 2016年 11月 7日前

设立的，且尚未进行分类登记的民办学校，按照非营利性民

办学校管理。

11. 备注：营利性民办学校需标注“营利性”。

12. 年度检查情况：依法履行管理职责的教育行政部门

或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根据年度检查情况加盖年

度检查戳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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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部内发送：有关部领导，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2020年 8月 5日印发


